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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灞政复决字〔2023〕3 号

申请人：靳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红旗街道办事处。

住所地：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半引路穆将王街 1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科鹏，系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红旗街

道办事处主任。

申请人靳某某对被申请人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红旗

街道办事处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作出的《政务公开回复》

不服，于 2023 年 1 月 5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

依法受理，现本案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作出

的《政务公开回复》，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

息依法予以公开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依法向灞桥

区人民政府红旗街道办事处申请公开神峪寺沟村村民详细

安置补偿信息后，红旗街道办事处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作

出《政务公开回复》称：“因详细安置补偿费用涉及他人隐

私，我街办不能在未经当事人同意情况下将其安置情况交予

靳某某先生。”申请人认为，涉及隐私的信息公开豁免是一

种相对豁免，而非绝对豁免。当个人信息隐私的公开涉及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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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权利救济时，可以不经过权利人异议程序或者不考虑其

异议。因不公开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，也属于对公共利益

的影响。个人隐私不是绝对的，而是有界限的，为了社会公

共利益，个人隐私可以做适当的让渡。政府拆迁安置是为了

社会公共利益所实施，并且对被征收户的被征收房屋进行补

偿，涉及到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，具有社会公共利益属性，

因此不属于个人隐私保护范围。同时，房屋征收补偿的公平

性、公正性也应当接受社会监督，即使与个人隐私权存在冲

突，也应当优先保护法益较大的社会公共利益。在此情况下，

个人隐私权可以做适当的让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规定，行政机关具有主动或者依申请公开

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的

法定职责。红旗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实施征迁安置，有权与

村民签订《安置补偿协议》，在行使该职能过程中所制作或

获取的信息，属于政府信息，应当由被申请人予以公开。综

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撤销红旗街道办事处于 2022 年 12 月 15

日作出《政务公开回复》，要求复议机关灞桥区人民政府责

令红旗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依法予以公开，

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。

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有：1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；2.

《政务公开回复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：申请人通过政务公开网提交的政务公开申

请，申请公开原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神峪寺沟村其

他村民的详细安置补偿费用。经查询，申请人所申请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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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不是本机关记录、保存的现有信息，需要对现有全部拆迁

安置补偿协议进行加工、分析，并且因安置补偿协议涉及他

人个人隐私，故申请人在 2022 年 12 月 15 日作出《政务公

开回复》，被申请人答复内容和程序均符合法律的规定。建

议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有：《安置补偿协议书》（空

白）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

通过政务公开网提交的政务公开申请，申请公开原西安市灞

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神峪寺沟村其他村民的详细安置补偿

费用。2022 年 12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务公开回复》，

称“因详细安置补偿费用涉及他人隐私，我街办不能在未经

当事人同意情况下将其安置情况交予靳某某先生。”

以上查明事实有申请人、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、答

复书等在卷佐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

务公开回复》适用法律是否正确，程序是否合法。

关于本案主体和事实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：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

构、内设机构依照法律、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

职能的，可以由该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负责与所履行行政管

理职能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第十五条规定：涉及商业

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

信息，行政机关不得公开。但是，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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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予以公开。

第三十二条规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

合法权益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。被申请

人作为行政机关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，负有就申请人申请的

信息公开事项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。若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

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其他人隐私，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

意见。而被申请人未向本机关提供任何征求第三方意见的相

关证据材料，故被申请人以涉及其他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开申

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符合法律规定。

关于本案程序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

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

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

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

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，2022 年 12 月 15 日作出《政务公开回复》，

超过法定答复期限，属程序违法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作出的

《政务公开回复》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程序违法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

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于 2022 年 12 月 15

日作出的《政务公开回复》，责令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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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处在法定期限内就靳某某的申请事项重新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2 月 24 日


